南投縣政府受理日月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許可案件審查小組
設置要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5年10月18日府觀產字第1050217168號函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6年11月6日府觀產字第1060225007號函頒修正

一、南投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審查日月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許可，依南投縣日月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管理自治條例第七條規定，設立日月潭水域載客船舶營運許可案件審查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並訂定本要點。
二、本小組任務如下：

（1） 船舶營運許可申請之審查事項。

（2） 船舶營運許可變更之審查事項。

（3） 船舶營運服務計畫書內容之輔導、諮詢協調事項。
3、 本小組置委員五人至七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人，由本府觀光處處長兼任，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列人員派（聘）任之：
（1） 本府觀光處代表一人。
（2） 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代表一人。
（3）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大觀發電廠代表一人。
（4） 交通部航港局中部航務中心代表一人。
（5） 相關專業領域人士一人至二人。
本小組委員任期三年，期滿得續派(聘)之。
委員出缺時，應予補派(聘)，其任期至原任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委員，應隨其本職進退，因故未能出席時，得委由該單位其他人員代表出席。
4、 本小組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為會議主席；召集人不能出席會議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。
5、 本小組會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；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；可否同數時，由主席裁決之。
6、 委員對審查之議案，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情形，應自行迴避。
前項應迴避委員逾二人者，本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則改採多數決方式。
七、本小組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，但第三點第一項第五款之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。
